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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營運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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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壹、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酒測)、19-1(胎紋)、第86(駕駛

人資格、不得行駛禁行路段等)

貳、三級品管制度

參、事故防範、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肆、常見事故情境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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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
營業大客車業者於駕駛人行車前，應對其從事酒精濃度測試，檢測不合格者，
應禁止其駕駛；遊覽車駕駛人得由承租人或旅行業者實施酒精檢測，檢測不
合格者，亦同。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1條：
遊覽車客運業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國道客運路線營業車
輛不得使用翻修輪胎或胎面磨損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431 汽車用外
胎（輪胎）標準所定之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之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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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86條：

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設置出租登記簿，詳細記載營運情況。
二、應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除駕駛專辦交通車外，駕駛下列規定之大客車，並應

符合其各目之一之規定：
（一）甲類大客車：

1.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二年以上實際經歷。
2.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經歷，並經公路主

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
（二）乙類以下大客車：

1.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一年以上實際經歷。
2.經公路主管機關專業訓練合格。

三、派任駕駛員前，應持依第十九條規定申報登記審核合格之登記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遊
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如附表九）；派任駕駛員時應再確認其持有合格之遊覽車客運
業駕駛人登記證。行車時，並應將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置於車內儀表板右側明顯處；
其照片、姓名應面向乘客，不得以他物遮蓋之。

四、駕駛員穿著應整齊清潔。
五、派任或使用車輛應符合道路行車條件，並不得行駛主管機關公告禁止或設立禁制標誌之路

段。
六、應設置平時管理資料及自主檢查表，平時自行確實檢查，並提供詳實資料配合公路主管機

關定期安全考核或評鑑，自主檢查表格式，由交通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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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
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
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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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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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4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應妥為檢查車輛，在行駛途中
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缺水、缺電或缺燃料。
二、車輪、輪胎膠皮或車輛機件脫落。
三、輪胎胎紋深度：
（一）四輪以上汽車：輪胎胎面磨損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31 汽車用外胎（輪胎）標準或 CNS 4959 卡客車用翻
修輪胎標準所訂之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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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規規定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1條：

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大型車，其使用之輪胎，應依
下列規定：
一、遊覽車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國道客運路線

營業車輛，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二、前款以外之大型車，其轉向軸之車輪，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非轉向軸之車輪，使用翻修輪胎者，應使用經經濟部驗證合
格之翻修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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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前檢視輪胎胎壓及胎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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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爆胎的原因
輪胎結構受到改變時而無法承受輪胎內部壓力與車輛重量及時速
就發生爆胎
人為因素：
1.超載
2.超速行駛
3.異物撞擊或刺破輪胎
4.輪胎壓力不足繼續行駛
5.胎紋溝深不足(1.6 mm)
6.輪胎老化（膠質），保養不良
7.人為操作不當，經常緊急煞車
8.輪胎不當使用（用途、新舊、高低、大小)  
9.車輛故障割傷
10.油類、化學品浸漬
11.製造不良
1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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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級品管制度

WHY

HOW

WHO

1.遊覽車肇事所造成
之傷亡嚴重，且發生
頻率逐年增加
2.遊覽車產業應整體
升級、現代化管理
3.維護交通安全及消
費者權益

遊覽車客運業

1.動態管理方式：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tBus系統)
2.靜態管理方式：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EIS系統、遊
覽車客運業預警機制違規挑檔
3.遊覽車客運業評鑑
4.遊覽車客運業三級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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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實施遊覽車客運業三級品管制度?

為確保汽車運輸業之營運安全，並有效執行與落實品質
管理，借鏡工程三級品管制度於汽車運輸業中，將汽車
運輸業分三級管理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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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級品管(品質管制) 運輸業者自主檢查管理
 每月自主檢核，並於每個月 5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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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級品管(品質管制) 運輸業者自主檢查管理
 車輛每日出車前應自主檢核確實登載(出車前安全檢查及行駛中異常狀況記錄表)

＊車輛行駛中如有異常狀況請
駕駛確實紀錄，若有涉及安全
性應立即停駛並通知公司處理，
若駕駛當日無異常狀況，該欄
位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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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級品管(品質管制)

駕駛人管理 車輛管理 公司管理

1.需持大客車職業駕駛
執照。
2.需持有效之遊覽車駕
駛人登記證。
3.資格符合規定(經歷，
定期回訓，駕照無逾審、
吊註銷、逾期等情形)。
4.有不良紀錄之駕駛人
需專案列管或教育。
5.發車點備足夠之酒精
檢測器進行檢測並留存
紀錄。
6.勤務時數需正常，符
合交通及勞動法令規定。

1.是否有自變更車輛規格在
案。
2.需定期保養。
3.維修保養紀錄應保存2 年
以上。
4.出車前實施車輛安全檢查
並留存紀錄。
5.需有專業保養廠簽證。
6.需依規定辦理定期檢驗。

1.實施行車教育訓練，並有資料
可供查證(上下半年各1次)。
2.應依規定於行車前播放安全逃
生影片。
3.派車單填寫正確並隨車攜帶，
保存至少一年。
4.妥善保管行車紀錄(卡)並造冊
管理。
5.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6.依規定投保乘客運送責任險。
7.依規定位置，標示駕駛員姓名
及牌照號碼，並張貼公司服務電
話及主管機關申訴電話。
8.所屬車輛是否有違反道路法規
9.所屬車輛是否有發生交通事故
肇事之紀錄。

遊覽車客運業業者應自主檢查項目



交通部公路局 HIGHWAY BUREAU, MOTC

貳、一級品管(品質管制)

遊覽車客運業業者應自主檢查項目

需建立檔案管理資料供查核檢閱，項目如下

駕駛人管理 車輛管理 公司管理

•基本資料
•執照及登記證
•勞健保投保紀錄
•出勤及酒測紀錄
•工作起訖時間統計
紀錄
•違規與輔導改善紀
錄
•定期回訓證明
•在職教育訓練紀錄
•健康檢查紀錄

•牌照登記書及行車執照
影本
•保險資料
•檢驗紀錄及維修保養紀
錄
•出車安全檢查紀錄表
•派車單與租車契約
•自主檢查表
•行車紀錄卡或數位式行
程紀錄檔案
•違規與改正紀錄

•行政管理人員之勞健保投
保名冊
•車輛清冊及保險證明文件
•車輛維修保養資料
•委外保養廠合約文件
•停車場證明文件
•出租登記簿
•教育訓練及輔導實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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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級品管(品質保證)

★遊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TBus)

★遊覽車客運業評鑑制度 ★安全考核作業

各區監理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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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車輛逾檢出車：掌握車輛檢驗日期，提前督促業者辦理，若違規則掣單舉發。

駕車時間異常：即時監控車輛駕車時間，有異常情事要求業者改善並說明，若違規則掣單舉發。

進入禁行路段：即時監控車輛行車軌跡，有異常情事要求業者改善並說明，並督促業者正確安排行程。

駕車速度異常：即時監控車輛行車速度，有異常情事要求業者改善，並督促業者加強輔導與訓練。

參、二級品管(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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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評鑑等第制度

參、二級品管(品質保證)

不列等

安全紀錄未達乙等
標準或經要求限期
改善尚未完成改善

乙等

營運安全具

基本水準

甲等

營運安全達良好水
準，具科技化專業

管理作為

優等

營運安全達優良水
準，具完善科技化
專業管理作為，已
建立品牌化經營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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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核作業

參、二級品管(品質保證)

•自主檢查表

•出租登記簿

•派車單

•行車紀錄管理

•行車安全訓練

•行政人員及駕駛員之勞健保表名冊。

•停車場證明文件

公司管理

•駕駛員基本資料

•駕駛員駕駛時間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重大違規紀錄

•駕照或登記證異常者

•酒測管理

駕駛人

•車輛管理清冊及保險證明文件

•車輛維修保養管理

•行車紀錄器合格證明書

•車輛違規與改正紀錄

車輛

其他

•公司營運狀況

•評鑑不列等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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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路局研議相關法規及作業規定等，並定期邀集相關單位聯
合稽查與召開檢討，以確保遊覽車客運業能符合法規要求。

汽車運

輸業者
監理所站

公路局

勞檢單位

 跨單位聯合稽查  評鑑結果運用  確認回饋機制

1.分級規劃補助項目及額度
2.分級調整安全查核頻次

1.按月檢視考核結果
統計，針對各業者異
常情形予以追蹤。
2.針對各區監理所辦
理不定期業務稽核。
3.滾動檢討遊覽車客
運業行政作業機制。

肆、三級品管(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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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防範

• 事故風險一直都存在，而事故發生後，固然有相當的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若能落實自主管理(事前防範)，或許更能減少駕駛、乘客、業者及管理單位

面對事故的處理壓力。

• 事故處理措施，應秉持著平時備而不用、緊急用而不慌之心態，把當下事

故傷害降至最低。

• 後疫情時代，國旅需求逐漸復甦，大客車事故安全防範態度須重新複習建

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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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佔交通事故因子近9成!!

人

車業

1.駕駛資格確保
2.情緒及健康管理
3.酒駕及毒物禁止
4.駕駛行為

1.車輛保養維護
2.行車視野輔助及其他
科技設備應用

1.人車管理制度化
2.科技設備應用管理
3.旅行社行程規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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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事故通報

公司

公路總局

駕駛自行回報
(意識清楚者)

警消、工程
單位通報

監理所(站)

交通部(含以上)

運安會

事故發生

時效、
速度

媒體新聞追追追、網路社群滿天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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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事故通報
─ 各監理所站通報程序

1.事故發生後，監理所

(站)依事故死傷程度通

報上級主管機關，直至

事故排除為止。

2.如有重大傷亡，監理

單位還需成立關懷小組

直至傷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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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事故通報
─ 各監理所站後續檢核

事故發生後

監理所(站)啟動

公司立即性查核



交通部公路局 HIGHWAY BUREAU, MOTC

 公路總局要求營業大客車介接GPS，除日常管理，事故發生時也能立
即追蹤，公路總局動態中心及監理所(站)可透過車號於動態系統定位
車輛位置及掌握基本車輛資訊。

 在公路客運，車輛均有裝設車機設備(俗稱小紅機)，發生事故時駕駛
可立即按下車機上的告警鍵，ibus動態系統立即發送告警訊息給動態
中心值班人員及轄管監理所站人員。

 遊覽車未裝設小紅機，事故發生後，僅能透過輸入車號於動態系統了
解車輛軌跡及車速等情形。

半小時內監理所(站)
未處理此訊息，將提
升告警至公路總局

動態系統(ibus、tbus)能為業者及監理人員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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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逾檢

車速

異常

工時

異常

禁行

路段

車輛因素?
人為因素?
一半一半?

人為因素

重大交通事故

動態系統(ibus、tbus)能為業者及監理人員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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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事故發生處理程序

112是什麼？

112係為國際電信聯合會推動之全球

共通緊急求救電話號碼，手機無SIM

卡也能撥打。

發
生
事
故

警
告
標
示

嚴重
程度

有人死亡

有人受傷

無人傷亡

當事人
同意

車輛尚
能行駛

否

是

否

是

自行
和解

保持現場

車輛定位
移置

保持現場

110

配合
警方
處理

離開

是

否
車輛定位
移置

110
11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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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故通報及處理程序

• 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放

• 撥打求救專線110、119、112撥

• 利用硬物或蠟筆於車輛四個車角或
輪胎位置於地面劃

• 車輛移至路邊移

• 安全處所靜心待候警察等

對於輕微事故者適用，如重大事故仍應維持現場等待有關單位到場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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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常見事故情境處理程序及

注意事項

*(山區道路、高快速公路、長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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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故原因

下坡及過彎速度過快，未提早減速及換低速檔。

未善用引擎煞車、排氣煞車等輔助煞車，過度使

用腳煞車，致氣壓不足或煞車來令片過熱摩擦力

降低，導致煞車失靈。

操作不當。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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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1/9)

會車時注意對向來車，雙黃實線嚴禁超車。

行經彎道時應有他車可能侵犯自身的認知與防禦

觀念，應靠右行駛。

下坡會車：入彎前

上坡會車：出彎後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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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2/9)

大型車內輪差大，轉彎時應待對向來車駛過，

再進入車道。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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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3/9)

大型車匯入彎道時，雖輪胎未超越車道，但前、
後懸易超出車道，應先禮讓已轉彎之車輛。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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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4/9)

 狹路會車時，降低速度並採取適當會車

之距離。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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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5/9)

上下坡會車時，下坡車應禮讓上坡車。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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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6/9)

大型車車身長，行駛於急陡坡，應注意路線規劃，以

低速檔減速慢行，避免因路面嚴重高低落差，導致車

身卡住之情形。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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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03 遊覽車撞山壁 13人輕重傷

(二) 注意事項(7/9)

山區多霧，應遵守規定開近光燈及霧燈。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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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8/9)

不良道路行駛

• 勿太靠近路肩邊溝行駛

• 遇山路狹窄時，靠山壁的車輛

應該禮讓道路外緣車輛先行。

• 行駛於碎石路、泥濘路等惡劣

路面，應穩握方向盤並減速慢

行。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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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9/9)

• 大型車下陡坡：

減速試踩煞車，確定煞車功能正常。

降回低速檔(引擎煞車)，提高引擎轉速，空壓機補氣快。

善用輔助煞車，儘少使用主(腳)煞車。

車輛行駛下坡路段發現煞車失靈時，駕駛應拉緊手煞
車並利用兩腳離合器將檔位循序退至最低檔，利用引
擎煞車來降低車速，若情況危急不得已將車輛選擇掉
溝或是摩擦山壁，將車輛停止。

一、山區彎道陡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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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故原因

未保持安全距離。

急切方向盤。

大客車超速行駛，容易失控追撞造成重大傷亡。

大客車重心高、車體面積大，受側向風力影響容易翻車。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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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1/5)

保持安全距離

(1) 車距法：大型車以車速減20，單位為公尺。

(2) 時距法：以讀秒方式來判定跟車距離，晴

天3秒。遇天候不良(濃霧、強風、大雨)、

煞車性能較差時，秒數應酌予增加。

(3) 隧道內保持100公尺以上。

避免超速

依速限規定行車。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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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2/5)

應依規定行駛車道，變換車道或超車應顯

示方向燈告知前後車輛。

×

加 速 車 道 外 側 車 道 中 外 車 道 中 內 車 道 內側車道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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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TVBS&google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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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公尺

50
m

50
m

100m

50 m

0 m
車距參考

行
車
方
向

10公尺

高、快速公路 一般道路 長隧道

4公尺

6公尺

(二)注意事項(3/5)  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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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4/5)

乘客繫妥安全帶：請駕駛人向乘客宣導繫妥安

全帶，以減輕交通事故造成人員之受傷程度。

圖片來源: 自由時報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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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5/5)

雨天小型車高速衝過積水處容易發生「水漂現象」，

駕駛人經過積水路段時，如果速度太快，輪胎便會浮

在水面上，無法完全接觸地面，車輛會打滑或失控。

大型車之緊急應變：

1. 第一時間鬆開油門，不可踩煞車。

2. 雙手緊握方向盤。

3. 不要大角度修正方向盤(避免車輛造成翻覆)。

４. 增加安全距離，以防前車突然發生緊急狀況。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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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5/5)

車輛應移放路肩：

事故發生後，

人員勿直接於

路肩等候，應於

路肩護欄外側

等候相關單位

到場處理。

為避免二次追撞，

車輛應移至路肩再

放告警標誌。

二、高、快速公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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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一)隧道事故嚴重程度分四級

• A 級（危險事故）：屬於最嚴重且具有立即危險之事故，造成全數車道受

阻， 必須迅速加以處理，並緊急疏散隧道內之人車。

• B 級（重大事故）：屬於重大行車事故，且造成全數車道受阻，必須迅速

搶救傷患，排除路障。

• C 級（一般事故）：屬於一般行車事故，僅造成部分車道受阻，亦須搶救

傷患，排除路障。

• D 級（輕微事故）：屬於微小事故，僅引起隧道內部車流干擾，須加以排除。

上述各級緊急事故處理原則應以搶救人員為第一優先，其次為減少車輛財物

之損失，再者則為儘速排除障礙，維持交通暢通。

資料來源：高速公路隧道監控設施設置準則及行車事故之因應措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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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隧道事故救災之困境

• 聯絡困難

• 狀況不明、救援不易

• 救援急迫性

• 進入搶救困難，救援可及性低

• 發生火災時，濃煙大、溫度高、

疏散及避難困難

資料來源：公路人員訓練所汽車檢考驗員汽車駕駛理論

開放空間：
熱氣擴散開來
溫度約攝氏900~1100度

隧道內：
牆壁反射熱量
溫度約攝氏1000~1400度

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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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三)發生事故或車輛故障時
√ 於車道上時，先行設置三角故障標

誌並啟亮警示燈。

√ 迅速蒐證完畢後，停靠於緊急停車

彎、啟亮警示燈，並於入口處維修

步道上放置三角故障標誌。

√ 若車輛無法駛離車道時，於車後

100公尺處設置三角故障標誌並啟

亮警示燈。

√ 迅速利用緊急電話向控制中心求援

√ 人員須退至車道外之維修步道，或

其他安全處所(如電話亭、緊急停

車彎)，以免發生二次事故。

√ 大客車駕駛須引導乘客下車

退出車道至安全處所

緊急停車彎
(蘇花改)

緊急停車彎
(八卦山/雪隧)

緊
急
車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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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四)發生火災時(1/3)

1. 先將車輛停放於道路側(兩側/左側)，讓出救援車輛救災通道。

停靠兩側(八卦山/雪隧)停靠左側(蘇花改)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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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四)發生火災時(2/3)

2. 停妥車輛後將引擎熄火，車鑰匙留置車內、車門不上鎖、

車窗降下保持開啟狀態。大客車駕駛須開啟車門及安全門，

引導乘客下車逃生。

3. 降低身形，依據逃生指示燈指示方向盡速撤離，朝行車反

方向作為逃生之方向。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感應鑰匙
留置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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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隧道事故情境
(四)發生火災時(3/3)

4. 聽從交控中心廣播或指揮人員引導，往逃生路線撤離。

5. 透過緊急電話聯繫通報行控中心，若火災可按下消防栓

箱上之手動火警「警報按鈕」。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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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當今駕駛人力缺乏下，能取得職業大客車駕駛資格實屬不易，而要

成為一位優良盡責安全的職業大客車駕駛更不簡單。遊覽車與公路客

運都是營業大客車，不論是公司聘雇的、個體靠行的，每1位司機都

是一個獨立的完全負責體，負責一台車40人的所有生命財產安全。

2. 遏止重大交通事故發生，駕駛員有其責任，從近年來的營業大客車重

大事故，真正歸咎於車輛機件因素的事故不到1%，可謂99%係屬人為

因素造成。

3. 論長期面，要提升我國運輸業產業安全及健全發展，不單僅是仰賴公

司管理人配合主管機關法規要求，更需要各位業者要求駕駛員以安全、

負責的駕車行為及態度共同配合一起努力。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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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